南投縣社區大學發展管理規則
                                                                                 中華民國  105 年 9月14 日府

                                                                                                           行法字第1050194161號令訂定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終身學習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展縣民學習相關技能及生活知能，並提供縣民終身學習課程，提升縣民人文素養與生活品質，培育社區人才及現代社會公民，得設置社區大學，並編列預算辦理相關業務。

  前項社區大學之設置，應考量下列之因素：
 一、社區整體發展。
        二、落實城鄉均衡發展。
        三、推動在地文化特色。
        四、其他符合南投縣（以下簡稱本縣）整體發展所需之公私協力合作
            事項。

第 三 條    本府為研訂社區大學發展政策與審議社區大學之設置、辦學計畫並督導（評鑑）其執行成效，得成立社區大學發展會（以下簡稱本會）。
   本會由縣長召集，置委員七人至九人，縣長及本府教育處處長為  

        當然委員，其餘委員就下列人員聘（派）之：
        一、本府業務相關人員。

        二、社區發展相關人員。

        三、成人教育領域之專家學者。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本會組織要點由本府另定之。

第 四 條    本府得委託他人或自行設置社區大學。
   本府委託他人辦理社區大學，受託對象以財團法人、公益社團法 

 人、大專校院或本縣轄區內學校為限，並以公開評選方式為之。但必 

 要時得直接委託本府所屬學校辦理。
   前項委託期限一次三年，受託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應於 

 章程內明定辦理社區大學之目的。委託期滿經評鑑績效優良者，得予
 續約。
   本府自行辦理或委託本府所屬學校辦理之社區大學管理要點，由
        本府定之。

第 五 條    受委託辦理之社區大學置專任校長一人，綜理社區大學業務；置主任秘書一人，襄理校長辦理業務；並得依需要設教務、課務、總務、會計或社區服務等組分組辦事；各組得置組長一人，組員若干人。
   本府委託所屬學校辦理之社區大學置兼任校長一人，綜理社區大
 學校務；置兼任分校校長，協助處理分校各項社大業務；其下得設教
 務、課務、總務或社區服務等組分組辦事。由本府派任專職人員若干
 人，其所需人事經費，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 六 條    社區大學所需之教學及辦公場地，由本府覓定場地，或視需求由受委託辦理之法人或學校於核准開辦之行政區域內另行覓妥，報本府核准。
第 七 條    社區大學得視縣民學習需要，經報本府核准後，設立分校、分班或教學點。
   本府得視實際需要及效益獎勵及補助委託所屬學校辦理之社區大 

        學，營造在地學習環境，增加在地學習機會。

第 八 條    社區大學應設置校務暨課程發展委員會及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
   校務暨課程發展委員會研訂短程、中程及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依
        社會需要及民眾需求，規劃課程及學群（程），並報本府備查。
   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委員會審查教師任用資格及各類課程，並報 

        本府備查。
第 九 條    社區大學每年招生二期，每學分應授課十八小時。必要時，得報經本府核准增加期別。
第 十 條    社區大學應依規定辦理收費及退費，不得另立名目加收任何費
        用。
   前項收費及退費之基準，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ㄧ條    本府應不定期對社區大學進行輔導訪視業務及財務狀況，並定期對社區大學辦理評鑑，作為獎勵、改進及委託辦理續約之依據。
 前項評鑑及獎勵要點，由本府另定之。
第十二條　  社區大學不授予學位。
   社區大學學員每期修習單一課程缺席時數未逾該課時程三分之一 

        者，得由社區大學發給研習證明書。
   修畢系列課程或階段性課程，且成績經考核通過者，得由社區大
        學發給結業證明。

第十三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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